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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属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市局制定了《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问题请根据职责分工与市农贸市场和进口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食品生产组或市局食品生产处联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3月 21日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及省市场

监管局、市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

市局制定 2022年深圳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检查对象

全市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以下简称食品小作坊）。

二、检查方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专项工作、有因核查，组织对本辖区食品及食品相关

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方式为日常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

检查。

三、检查重点

（一）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疫情防控情况。按照深圳市新冠肺炎防控要求，对进口冷

链食品生产企业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结合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督

促企业强化食品生产安全。检查重点：企业是否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是否建立疫情防控制度，

对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是否实施精准管控，是否落实登记造册、规范防护并根

据我市防控要求完成每周核酸检测以及是否实现闭环管理等措施；是否落实重点场所进场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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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体温检测等措施；是否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个人防护培训；是否健全产品、环境检测

消毒台账，对冷库等重点场所、重点区域、重点工具设备进行清洁消毒，是否能实施进口冷

链食品内包装及最小包装表面消毒等要求。

（二）境外输入食品生产企业疫情防控情况。按照深圳市新冠肺炎防控要求，对境外输

入食品生产企业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结合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督

促企业强化食品生产安全。检查重点：是否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设置固定场所对境外输入食品

进行装卸、贮存、拆封等，并加强消毒工作；是否保持重点岗位人员相对固定，并落实人员

岗前防护知识教育培训；作业人员是否做好个人防护；生产场所是否设置可实时监控重点岗

位人员作业及个人防护的摄像头，并实现录像可查；是否制定境外输入物品流向台账（包括

进货查验、投料、出厂销售和流向等记录）、重点岗位名单及跟踪重点岗位人员个人健康状

况等要求。

（三）重点检查企业类别。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油、湿粉类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

蛋白固体饮料、食盐、食醋、食品添加剂等产品风险高、影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企业；奶瓶

奶嘴、婴幼儿塑料餐饮具等类别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屡次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的

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添加剂“两超”较为突出的食品生产企业。

（四）监督检查要点。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食品生产者资质、生产环境条件、

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标签

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信息记录和追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委托生产

等情况。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资质、从业人员管理、

生产环境条件、设备设施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包装标识、贮存及交付控制、

出厂检验、产品追溯和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要点：食品小

作坊生产主体资格、生产场所、设施设备、加工过程控制、人员要求、质量管理、包装标识、

贮存与运输及其他等情况。

（五）强化企业自查。督促企业有效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通过“粤商通” APP在线提交食品安全自查情况。

四、检查安排

年度监督检查应覆盖所有获证的食品生产企业与食品小作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年

度日常监督检查应覆盖 5类发证产品，并将奶瓶奶嘴、婴幼儿塑料餐饮具等生产企业及往年监

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生产企业列为重点检查对象；辖区内获证企业少于 5家的，要组

织全覆盖检查；获证企业数 5家以上的，应根据监管实际适当增加检查数量。对实行告知承诺

许可的获证生产企业例行检查全覆盖。

（一）市级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安排

市局按照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和省局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检查工作要求，结合全市监

管工作实际，开展如下工作： 

1.组织各辖区局开展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全覆盖监督检查； 

2.组织各辖区局开展境外输入食品生产企业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全覆盖监督检查；

2



  
 

   

  

 

  

 

  

 

   

   

  

 

   

   

  

 

  

 

   

 

   

  

 

  

 

  

 

3.指导各辖区局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督促其按照计划实施检查； 

4.结合省局部署，有针对性地对重点类别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

及体系检查； 

5.组织各辖区局对乳制品、肉制品、蜂蜜、糕点、水产制品、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

备等生产企业实施专项监督检查。

全年市级食品生产企业飞行检查总数不少于 60家次，体系检查总数不少于 10家次；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企业飞行检查总数不少于 10家次；食品小作坊飞行检查总数不少于 15家次。

（二）区级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安排

各辖区局应按照风险分级分类管理与辖区监管工作实际，开展如下工作： 

1.对辖区内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全覆盖现场监督检查，合理安

排检查频次，确保每月均有现场监督检查，每家企业全年至少完成 5次现场监督检查； 

2.对辖区内境外输入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全覆盖监督检查； 

3.制定本区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应及时报告市局； 

4.对辖区食品相关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实施全覆盖例行检查，对不合格企业依法

及时逐级上报，并提出撤销生产许可证建议； 

5.根据市局要求，对乳制品、肉制品、蜂蜜、糕点、水产制品、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

设备等生产企业实施专项监督检查； 

6.参与省、市级其他监督检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市局及各辖区局要重点对抽检不合格生产单位实施监督检查与约谈，年度抽检一

次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由辖区局实施约谈，年度抽检二次以上（含两次）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由

市局实施约谈。

（二）各辖区局应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的单位进行整改督促，并逐一进行核查，确保问

题整改到位。对检查中发现或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责令其立即停止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并依法查处。

（三）市局及各辖区局应加强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记录、归集、分析监督检查信息，

加强数据整合、共享和利用，完善监督检查措施，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每季度结束后 3个工作

日内，各辖区局填报《深圳市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报市局食品生

产处。

3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sz.gov.cn/xxgk/qt/tzgg/content/post_9629100.html
	http://amr.sz.gov.cn/xxgk/qt/tzgg/content/post_9629100.html

	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属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市局制定了《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问题请根据职责分工与市农贸市场和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食品生产组或市局食品生产处联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3月 21日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及省市场监管局、市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市局制定 2022年深圳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检查对象
	全市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以下简称食品小作坊）。
	二、检查方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专项工作、有因核查，组织对本辖区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方式为日常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
	三、检查重点
	（一）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疫情防控情况。按照深圳市新冠肺炎防控要求，对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结合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强化食品生产安全。检查重点：企业是否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是否建立疫情防控制度，对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是否实施精准管控，是否落实登记造册、规范防护并根据我市防控要求完成每周核酸检测以及是否实现闭环管理等措施；是否落实重点场所进场扫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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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逐级上报，并提出撤销生产许可证建议； 5.根据市局要求，对乳制品、肉制品、蜂蜜、糕点、水产制品、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等生产企业实施专项监督检查； 6.参与省、市级其他监督检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市局及各辖区局要重点对抽检不合格生产单位实施监督检查与约谈，年度抽检一次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由辖区局实施约谈，年度抽检二次以上（含两次）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由市局实施约谈。
	（二）各辖区局应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的单位进行整改督促，并逐一进行核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检查中发现或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责令其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依法查处。
	（三）市局及各辖区局应加强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记录、归集、分析监督检查信息，加强数据整合、共享和利用，完善监督检查措施，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每季度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各辖区局填报《深圳市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报市局食品生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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